
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11次臨時大會專案報告

臺北市市長柯文哲

110年1月7日

1.對於含萊克多巴胺進口肉品之市府因應作為

2.臺北市因應如有軍事衝突之相關保護市民安全作為

3.臺北市政府興辦社會住宅（含聯開社宅）
之租金訂定標準



議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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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含萊克多巴胺進口肉品之市府因應作為



萊克多巴胺國際使用規範

單位:ppb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種類 部位 臺灣 Codex 歐盟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日本 韓國 中國 香港 馬來西亞

牛

肌肉 10 10

-

30 10

- -

10 10

-

10

-

脂肪 - 10 - - 10 10 10

肝 - 40 90 40 40 40 40

腎 - 90 - 90 90 90 90

可食內臟 - - - - 40 - -

豬

肌肉

-

10

-

50 10 50 10 10 10

-

10 10

脂肪 10 - - 50 10 10 10 10 10

肝 40 150 40 200 40 40 40 40 40

腎 90 - 90 200 90 90 90 90 90

肺 - - - - - - 90 - -

可食內臟 - - - - - 4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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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克多巴胺使用情形

各國使用情形

現行豬肉可使用萊克多巴胺之國家，共計26國
（含美洲17國、亞太8國及非洲1國）

國內消費情形

 國產豬肉市場占比約90%，每年提供市場約
82萬公噸國產豬肉。

 進口豬肉市場占比約10%，約8萬公噸，主要
來自加、西、美、丹等國家，國內已核准輸

入豬肉之國家有共13國，其中4國於該國國
內准許使用萊克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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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萊克多巴胺相關標準

放寬進口豬肉萊克多巴胺標準

 109年8月28日

總統宣布放寬進口豬肉
萊克多巴胺殘留容許量

 109年8月31日

預告修正包裝食品、直
接供應飲食場所豬肉原
料原產地標示規定

 109年9月7日

預告修正動物用藥殘留
標準

預告修正散裝食品豬肉
原料原產地標示規定

公告動物用藥殘留標準及標示規定

 109年9月17日

公告修正動物用藥殘留標準

萊克多巴胺殘留容許量

豬肌肉、脂(含皮)及其他可食
部位：0.01ppm

豬肝、腎：0.04ppm

 109年9月17日

公告包裝、散裝及直接供應飲
食場所豬肉原產地標示規定

正式實施

 110年1月1日

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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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議題

中央溝通有待
加強

依據中央公布108年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建議應降低
動物內臟的攝取量或萊克多巴胺容許濃度，以保障高
暴露族群健康。

國人膳食習慣
不可忽視

豬肉製品加工
產鏈複雜

中央地方法令
未能調和

食品安全查核
量能排擠

未與地方政府及民眾溝通即逕予公告新政策。

加工品多元且普遍，原料來源混雜難以追溯不合格來
源及釐清責任歸屬。

自治條例與中央法規牴觸有疑慮，中央函復應配合修
正。

食安議題繁多，萊豬事件占用大量食安查核、檢驗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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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建請中央採納本府源頭管理意見

1.公布源頭管理及邊境管理流程圖
2.增列含萊克多巴胺進口豬肉特定

稅則號列，並標示溯源QR code

3.強制標示含有萊克多巴胺

X

4.進口豬肉萊克多巴胺殘留容許量
應比照 CODEX限量標準

X

不理本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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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源頭管理、明白標示自由選擇



由市長、副市長及食安官領軍提升至府級議題

成立進口肉品食安管理專案小組

黃珊珊副市長主持並由食安官督導，召開9次跨局
處「進口肉品食安管理專案會議」，統籌本市
「源頭管理、明白標示」。

市長主持，納入萊克多巴胺進口肉品議題，徵詢業
界及專家學者意見，並研擬本市食安政策。

納入本府食品安全委員會議題

召開進口肉品商及通路商業者共識會

王明理參議兼食安官主持，與本市肉品進口商及通
路商溝通說明本市進口商「食材登錄平台納管」及
「強制自主檢驗」、通路賣場設立「不含萊劑專區」
等食安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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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動保處協助推動臺灣豬標章。

 進口肉品追溯追蹤查核：衛生局完成查核本市19家
自可使用萊劑之國家進口豬肉之業者，均符合食安法
第9條規定。

 進口商自主檢驗：110年1月1日起，強制本市豬肉進
口商，應每季或每批至少1次自主檢驗乙型受體素。

分段管理：生產進口端源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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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管理：通路端輔導查核明白標示

 標示輔導：本府採先輔導後稽查方式辦理，由相關局處協助轄管業者輔
導及貼紙單張發放。

 標示查核：年度目標查核60,000件標示。

 食品抽驗：歷年平均各約抽驗120件肉品，110年度規劃抽驗500件肉

品，檢驗結果將公布於本市食材登錄平台新建置之「肉品抽驗專區」。

年度

標示 抽驗

稽查(次)
裁罰
(件)

(牛肉)

總數 牛 豬

抽驗
(件)

抽驗
(件)

裁罰
(件)

抽驗
(件)

裁罰
(件)

106 86,556 1 157 53 0 36 0

107 71,194 3 132 58 0 37 0

108 62,197 1 120 53 0 26 0

109 62,626 1 138 55 0 35 0

總計 282,573 6 547 219 0 1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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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管理：消費端資訊透明安心外食

 標示新政策：110年1月1日起，本市連鎖超商、超市、大賣場設立
「不含萊克多巴胺專區」。

 安心外食：由內而外、由公而私推動學校、特定場域及本府所屬公有
場館使用不含萊克多巴胺肉品。

 資訊透明：本市食材登錄平台110年7月設置「進口肉品專區」、「肉
品抽驗專區」，業者揭露豬肉原產地（國）資訊。

 專線服務：衛生局設置6支專線受理業者及民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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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資源為食安把關

面向 關注議題
本市作為

109年 110年

政策及
法規

中央風險溝
通有待加強

中央地方法
令未能調和

109年8月28日放寬進口豬肉萊
克多巴胺標準

臺北市食安自治條例第9條之1：
不得檢出；(增訂)第17條之1：6
萬元-10萬元

食安自治條例第9條之1經行政院宣告無
效，第17條之1不予核定，由本市議會聲
請釋憲。

源頭

豬肉製品加
工產鏈複雜

食品安全查
核量能排擠

完成19家進口肉品業者追溯追蹤
登錄查核

進口肉品業者強制自主檢驗萊克多巴
胺(110.1.1)

強制進口肉品業者上傳自主檢驗報告
(110.7.1)

通路
完成2萬585家業者豬肉原產地標
示輔導

年度抽驗至少500件肉品檢驗萊克多巴
胺，並採每月抽驗。

辦理豬肉原產地標示專案每月輔導
2,500家次，查核至少70家業者；納
入例行性查核，年度查核6萬件標示，
2萬家餐飲業者。

完成3萬家次豬肉原產地標示輔導。

消費者
國人膳食習慣
不可忽視

托嬰中心、幼兒園、學校及兒童
課後照顧中心換約採用國產牛豬

公有場館換約優先採用國產肉品
為原則

67家產後護理機構使用非萊豬

通路賣場設立「不含萊克多巴胺專區」
(110.1.1)

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進口肉品專
區」，公布檢驗結果及業者上傳自主
檢驗報告(110.7.1)。

衛生局動支第一預備金290萬元，衛生福利部預計補助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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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

請放圖片一張

臺北市因應如有軍事衝突之相關保護

市民安全作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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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情勢及兩岸現況

 東亞重要戰略地位，因中美
貿易戰升溫、而共軍以武力
犯台之意志，自始未消。

 兩岸關係緊張。共軍戰機屢
越海峽中線，及南海軍演頻
繁。

 本府早已啟動因應的動員整
備作為。

軍事安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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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動員整備-三合一會報

召集人 : 市長

強化災害協調功能，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業
務
配
合
執
行

戰力綜合會報 動員準備會報 災害防救會報
平
時
結
合
推
動
災
害
預
防

災
時
派
員
列
席
提
供
意
見

兵役局 消防局

任務:
1、平時整合作戰地區總力，協

助地方處理災害救援事宜。
2、戰時建立全民防衛支援作戰

力量。(全動法第8條)

任務:

1、平時支援災害救援。

2、戰時支援軍事作戰。

(全動法第12條)

任務:

1、平時主導災害預防事宜。

2、遇災變時指揮救災。

(災防法第8條)

15

定期召開三合一會報(戰綜會報、動員會報、災防會報)，
均由市長為召集人，並親自主持；
主要業務幕僚單位為「兵役局」。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



平時動員整備-調查、演習、運用

調查
動員準備階段，對於可動員之人力、物力、科技、
設施及交通輸具等，進行調查、統計及規劃，並實
施演習驗證。《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13條

演習

運用

維持戰力與驗證動員，中央得實施演訓；直轄市及
各縣 (市) 政府應配合參演。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27條

動員實施階段，由國防部協調內政部，運用民防團
隊支援軍事勤務。
《民防團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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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平時動員整備-防空避難設施整備

依
據

整
備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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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安全作為-成立「聯合應變指揮管制中心」

 時機：於總統發布緊急命令時。
 處所：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EOC辦公室)
 任務：動員整備、災害搶救、物資配給及軍事支援。

 通報方式：運用「一呼百應｣通知24個任務編組、人員立即進駐，比照三
合一會報模式，召開緊急應變會議。

24個任務編組

防救組
(消防局)

治安組
(警察局)

搶修組
(工務局)

收容組
(教育局)

救濟組
(社會局)

醫護組
(衛生局)

交通組
(衛生局)

農工組
(產業局)

環保組
(環保局)

自來水
(北水處)

電力組
(台電)

電信組
(中華電信)

備援轉移時機 於本市EOC辦公室遭受攻擊、摧毀致無法運作時，立即轉移至「警察
局民防管制中心」繼續開設作業；通報及運作模式，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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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安全作為-緊急防空疏散避難
19

 警政署於接獲國防部
「空軍作戰指揮部」警
報命令後，隨即同步向
全國警察機關，發送

空襲警報。
 聽聞警報發放，轄區警
察機關立即派遣警力、
實施人車管制、依照

「萬安演習」模式，
引導民眾就近實施掩蔽。



維護安全作為-搶救、收容、救濟

 消防局：執行災害現場人命搶救，
後送責任醫院。

 衛生局：接手大量傷(病)患救治。
 社會局：執行戰時救濟、災民收

容、儲備物資發放。

20

啟動現場大量傷(病)患救護機制

任務編組及任務分配

跨轄支援及傷情資訊彙整



維護安全作為-大量傷(病)患緊急救護

 衛生局平時做好盤點醫療量能，以便戰時緊急徵調。

 依災情狀況，調派醫護人力；趕赴現場，搶救傷患。

 檢傷分類：依重傷、中傷、輕傷，分別後送急救責任醫院。

 由EMOC協助傷情彙整，追蹤傷患收治情形、清床作業、需求調查與

人力召回，及評估後續傷患救治、轉診與聯繫、調度。

 當患數超過負荷，將通報「衛福部｣請求提供外縣市醫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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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安全作為-戰時救濟及儲備物資供應

 由社會局開設「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 (含

12個分站)編組共150人，編成：

(1)收容登記組

(2)災民遣送組

(3)救濟服務組

並擇定學校，執行收容、安置災民。

 社福中心社工159人協助支援關懷、慰問。

 招募民間社福機構：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

慈濟、法鼓山等9個團體。

 儲備六大民生物資分置於12個區公所 (如圖
示)總量可支應1,000名災民，兩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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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安全作為-戰時治安維護
23

維持社會秩序

平時執行一般治安工作，戒嚴令發布生效後，執
行宵禁。

加強重要處所巡守、防護

協力催促應召員報到

配合「臺北市後備指揮部｣，送達動員召集令。



本府基於保護市民安全考量，
已著手於平時的各項動員整備
、災害防救及物資備援，預擬
妥適因應方案，期能將突發戰
事的傷害，降到最低；以維護
全體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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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興辦社會住宅（含聯開社宅）

之租金訂定標準
議題3



26
臺北市社會住宅推動成果

104-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 東明(7/31) 1 木柵(4/27)

2 明倫(8/14)

3 中南(12)

4 瑞光(12)

1 新奇岩(2)

2 小彎(7)

3 斯文里(9)

4 行善(9)

5 廣慈(D基地)(10)

6 廣慈(E基地)(10)

7 莒光(10)

1 廣慈(A基地)(3)

2 廣慈(B基地)(3)

3 廣慈(C基地)(4)

4 青年二期(9)

5 興隆A區(10)

6 興隆E區(11)

7 和興水岸(12)

8 樟新水岸(12)

1 興隆D1區(104/5)

2 健康(106/12)

3 興隆D2區(107/5)

4 青年(107/12)

4處1,562戶 1處700戶 4處1,007戶 7處2,472戶 8處1,963戶

八年（104-111）任內：

•開工42處13,209戶

•完工24處7,704戶

•規劃設計到完工17處4,398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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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至111年可完工之社宅戶數

興辦機關 109年底已完工數 可完工社宅總戶數

臺北市政府
3,269戶

+林口社宅2,907戶
7,704戶

+林口社宅2,907戶

新北市政府 3,154戶 3,874戶

桃園市政府 1,209戶 4,665戶

臺中市政府 891戶 3,368戶

臺南市政府 0戶 0戶

高雄市政府 122戶 367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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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社會住宅財務自償必要性

興建成本

785億

經營管理

支出

307億

長期修繕

76億

稅賦

437億

•租金訂定應考量成本，以維住宅基金財務永續，絕不債留子孫

•目前規劃之50處新建社宅成本為1,605億，住宅基金105年自

有資金僅89億，扣除中央補助款13億，仍有1,503億元之資金缺
口需以銀行融資方式補足

資金需求 資金來源

自有資金

5.6%
中央補助

0.8%

自償性資金

銀行融資

93.6%

資金缺口
高達1,50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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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很多



29
社宅租金訂價方式調整之必要性

29

109年以前 單價: 市價以「中古屋租金行情」為估價基準

依實際已完工營運社宅所訂定之租金收益檢討財務情形：

已可預見55年營運期將面臨破產…

已營運社宅
健康社宅 興隆D2社宅 青年一期 東明社宅

106預估 109實際 106預估 109實際 106預估 109實際 106預估 109實際

自償率 135.8% 94.4% 93.7% 81.7% 101% 84.5% 102.0% 80.9%

預估55年
虧損金額 -226,371,859 -604,209,839 -282,784,282 -940,041,496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絕不讓住宅基金成為下一個勞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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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宅租金訂價方式調整之必要性

30

109年9月

社宅租金將以「成本價」訂價
保證低於市場行情，並會考慮民眾可負擔能力

55年營運期，平均每戶虧損103萬，

以2萬戶營運規模預估將使住宅基金整體虧損達206億

現在不做，以後一定會後悔



31
過去租金訂價已追不上成本大幅上揚

工程單價：103至109年每坪造價成長約3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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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租金訂價精神

32

托兒托老設施
（參建機關編列公務預

算）

土地費用
（市庫挹注住宅基金）

社宅部分興建經費
（扣除參建部分）

55年
管理營運

55年
長期修繕

116年以後地價稅及房屋稅

店鋪與停車場收入

都發局住宅租金收入

社會局分級租金補貼

住
宅
基
金
支
出

承
租
人
實
際
支
付
租
金

住
宅
基
金
收
入

市
府
支
出

店鋪與停車場成本
（興建、管理營運、修繕、

稅）

• 住宅基金收入=住宅基金支出

• 承租人實際支付租金
＝社宅租金訂價 –分級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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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市場行情」？

33

•市場行情標準：座落地點、建物型態、使用年期

•依照國家住都中心所公告公會版包租代管計畫中，針對

臺北市租金上限為5萬元，其中大同區之整戶住宅單價區

間為每坪700元至1,489元

•以明倫社宅為例：
租金訂價為每坪842元，並未高
於社宅周邊市場租金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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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行政區租金差異
同時確保民眾可負擔

租金總價：{租金面積 ╳單價}+ {管理費面積╳70元}

以設計手法控制社宅
各房型坪數

平實、合用、可負擔

2

1

策進作為
34



35
策進作為

修正「臺北市社會住宅規劃設計基本需求」，納入附

屬建物面積原則

施工中社會住宅：檢討變更設計可行性，縮減陽台面

積

設計中社會住宅：檢討陽台面積及調整公共走道寬度

，依新修訂之「社會住宅設計注意事項一覽表」檢討

依民眾可負擔之上限調整不同行政區之適合坪數與

房型比例。

35

以設計手法控制社宅
各房型坪數

平實、合用、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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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

考量行政區租金差異
同時確保民眾可負擔

 訂定合理負擔上限

• 考量以家戶所得30%計算可負擔租金上限，
將訂定標準並經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諮詢

不補貼
租金

入住平均比例

3%

補貼
5,000
6,300

10,300

補貼
6,000
7,000

11,000

社宅租金依成本訂價
補貼

3,000
5,000

每人每月收入
17,005元以下

每人每月收入
17,006-25,508元

家庭年收入
102萬-140萬

家庭年收入
140萬-158萬

混
居

避
免
標
籤
化

36

民眾實付
租金

(含管理費)

民眾實付
租金

(含管理費)

民眾實付
租金

(含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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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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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倫社會住宅

8.4-8.8 坪

木柵社會住宅

7.4-7.6 坪

金龍都更分回戶

4.3-6.4 坪

大橋頭社會住宅

3坪以下

陽台Over Design面積過大，導致租金過高問題
市府同意吸收成本，免計超過標準部分

1. 社宅陽台面積超過5坪部分將由政府吸收、不予計價

2. 承租戶實付租金 = 成本價租金 –可申請補貼額度+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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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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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可負擔

政府
可承擔

社宅
永續經營

訂定合理負擔上限 社宅總體100%自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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